
經濟部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引水路工程第一次公聽會會議紀錄 

一、事由：湖山水庫工程計畫引水路工程第一次公聽會 

二、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2 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三、開會地點：南投縣竹山鎮桶頭社區活動中心 

四、主持人：邱主任工程司忠川                           記錄人：楊志益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六、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七、召開公聽會概況： 

（一）主持人報告： 

各位鄉親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大家在這麼忙碌的時間，請大家來這裡跟各

位報告引水路工程的說明會，今天有三位課長，專程來跟大家報告。首先把

湖山水庫計畫做個簡單介紹，湖山水庫本身在斗六這邊，但是水是從清水溪

這邊做個攔河堰經過隧道把水送到水庫裡面，原則上是這樣，湖山水庫設計

量可以裝 5000 萬噸的水，最主要功能就是解決雲林地區地層下陷，雲林地區

現在一天要用 26 萬噸的水，其中 12 萬噸的水引用濁水溪水，剩下 14 萬噸要

抽用地下水，因為長期抽用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行政院有一個計畫要解

決地層下陷問題，所以要做這個水庫，當然從清水溪這邊豐水期的水引過去，

枯水期時湖山水庫的水放出來，原則上水庫計畫是這樣的，今天簡單報告，

感謝大家。 

（二）本局計畫課黃課長信元說明： 

理事長、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中區水資源局計畫課黃課長，在這跟大家說

明，水庫從 90 年行政院核定後，就陸續在這裡召開說明會，大家鄉親心裡都

會有問號，說明這麼多年，水庫何時要蓋，現在跟大家做報告，依現在進度，

攔河堰部分正在做基本設計，之後進行細部設計，順利的話，預定明年中會

發包，而引水到水庫的引水路已經設計好了，預定 8 月中旬發包，發包出去

後就會動工，在 103 年底會做好。 

八、事業計畫之公益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本局計畫課楊副工程司志益說明 

雲林地區因長期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情況嚴重。湖山水庫興建後與集集

攔河堰聯合應用，可全面停抽深層地下水，以減緩地層下陷，達到國土保安

之目的(必要性)。 

本工程目的在引取清水溪剩餘水量至湖山水庫蓄存，與集集攔河堰聯合運用

後，可提供量穩質優之地面水作為公共用水水源，並提高飲用水品質(公益

性)。 

清水溪引水原則係先保留桶頭堰下游水權量及生態基流量後，再引取剩餘水

量，不影響下游地區原用水人權益與生物需水水量(適當性)。 



湖山水庫工程計畫於民國 90 年 1 月奉行政院核定實施，本工程用地係依據土

地徵收條例之規定辦理(合法性)。 

九、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及對其意見之回應與處理情形： 

（一）李墩益陳述意見： 

我的土地以前買 1分地大概 40 萬，還要整地等成本，以前土地公告地價 29

元而已，調整到現在每平方公尺才 390 元，徵收價格跟當初我購買土地成

本算一算還不夠，請問要如何處理。 

本局答覆: 徵收土地是以徵收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計算（本年度南投縣

加 4成），另發給每公頃 120 萬元配合施工獎勵金。如以 1分地及每平方公

尺 390 元計算，補償費為 39 萬元，加 4 成為 15.6 萬元，配合施工獎勵金

為 12 萬元，合計 1分地約可領到 66.6 萬元。 

 

（二）桶頭里長張英語陳述意見： 

我的土地在土地公廟旁約 18 坪，大概 10 年前是為了建土地公廟及周邊設

施購買，算公用的只是登記在我名下，當初購買價格每坪 2萬元，共 36 萬

元，而現在徵收價才 5 萬元，這塊地是以後土地公廟要增建改善之用，那

一塊是不是可以不要徵收，在土地公旁邊，以後可聯合運用，有發揮空間，

若真的一定要徵收，價錢要高一點，不然我們不划算，18 坪在 10 年前就

36 萬了，這是博厚宮委員會的，只是由我代理，登記在我名下。 

本局答覆: 徵收土地是以徵收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計算（本年度南投縣

加 4成），另發給每公頃 120 萬元配合施工獎勵金，這是目前土地徵收法規

規定之徵收標準。 

 

（三）張游月鳳陳述意見： 

各位午安，廖昇銘先生無法來，拜託我代他來說明，他的土地位於公有地

旁，假設公有地公告地價約每平方公尺 1,300 元，他的才約 700 多元，為

什麼在一起的兩塊地，公告地價卻不同，而且差很多，請中水局幫忙處理，

讓百姓吃虧這樣不行，看有什麼辦法可以不要差這麼多，在一起的土地價

格差那麼多，民眾一定無法接受的，我們這邊的地，地價本來就比較低，

是否可協調縣政府或地政司，將用到範圍內地價盡量提高，可以說是大部

分地主的想法，地價本來就比較低，是不是 100 年度或 99年度能提高一點？ 

本局答覆: 徵收土地是以徵收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而公告現值是由地

政事務所每年調查後提報縣政府，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公告之，其主

管機關為縣政府，本局會配合向縣政府反應。 

 

（四）張金獅陳述意見： 

各位桶頭鄉親，今天難得中水局在徵收土地前舉辦公聽會，可以說是民主

的展現，不但要肯定，同時也要感謝。99 年 11 月 29 日我們有一部分地主，



曾向水資局提出陳情，陳情內容受文者為水利署中區水資源局，主旨為謹

請酌情調整徵收土地價金，說明內容第一點是吾等擁有土地可能為湖山水

庫桶頭攔河堰用地或引水道工程被徵收，第二點就是幾十年來實際見證被

徵收土地的所有權人都很無奈也很懊惱，但也無可奈何，因這是政府的政

策，在這情形之下，我們早就在這裡生活，現在鯉南路對邊一直到桶頭橋

頭全部要徵收，包括桶頭巷○○、○○、○○，其中○○是國有財產局土

地，公告地價每平方公尺 1,300 元，其他周邊土地○○及○○則為 770 元，

詳如陳情書第 5 頁附圖，上面還有地籍謄本，不是我隨便說的，尤其我們

桶頭社區，現在配合農村再生計畫，積極努力中，隔著鯉南路對面是你們

要徵收的 ○○、○○、 ○○區域，這一邊土地在我們桶頭社區農村再生

計畫中預定編為市集，桶頭里面積很廣，約 19 萬多平方公里，是竹山鎮的

十分之一，分六大庄頭，所以將來地方發展必須要有地方作市集，這些早

就有規劃，就在鯉南路 149 甲、鯉南路 149 線跟桶頭國小所圍成面積約 60

多公頃為桶頭市集預定範圍，今天隔一條鯉南路對面要用 700 多元公告價

格徵收，將來桶頭市集預定範圍這邊地價可能每坪 10 幾萬，別說 10 幾萬，

也有幾萬元，這對○○、○○等被徵收地主而言情何以堪。我今天將所知

道東西提出資料，農村再生計畫今年已經進入第四年，再生班最後一班，

僅剩下 24 小時的課，是要研究農村再生提案內容，若過關就都通過，再來

剩下 25 萬雇工購料，若通過就可以在農村再生計畫提案，現在全省農村有

4000 多社區，我們桶頭排在前面 131 個裡面，明年就可以推動農村再生計

畫，再 3、5年這邊開發起來，這邊一坪 3、6萬，那邊徵收價一坪 1000 多

元，差太多，我也知道你們今天來這裡沒辦法作什麼決定，但就是要提供

你們這些資料，事實上過去縣政府調整地價也要看將來計畫，現在是什麼

程度，將來有什麼希望，都要考量折衷調整，尤其是我們桶頭，我跟你們

說，你們若沒用心去努力，將來會發生很大問題，現在陳情書在這裡，裡

面要求就是我剛剛所說的，剛剛聽主席報告，這點你可能不太了解，現在

徵收地價已有採用市價的考量，內政部已經通過，送到行政院，行政院若

通過送立法院通過後就要以市價徵收，這點你剛剛說只有加 4 成而已，現

在已有改善，這是苗栗大埔阿嬤的庇佑，目前已有依市價徵收可能性，政

府有這個規劃，內政部也已通過。同一區段，農民都是種茶，一坪差多少，

1300 元跟 770 元，1300 元是公有地，770 元是私有地，公私有地兩者相差

169%，所以以後若要徵收，我認為所有平地都要按照 169%，全部照○○地

號公告地價，這很合理，是政府自己訂的，這樣其實還是不夠，但是起碼

還可以。另外就是市價方面，我不敢要求百分百照市價，但 4 成絕不接受，

一坪徵收只幾千元，這點拜託你們回去反應。你們不要想說加油站後面土

地沒有價值，後面這座山礦務局已編為砂石礦區，再幾十年就會剷平，加

油站後面土地以後跟湖山水庫風景區相連，這樣沒有價值嗎？所以你們不

可說他沒價值，這是一年前我們陳情的內容，今天你們才開這個公聽會，



我是很感謝，但是這時間跟實際已相差很大，變很嚴肅，大家都不知道我

們桶頭現在是寶，幾年後會變成什麼樣，農村再生今年提案，明年可推行，

總統副總統的政見，10 年 1500 億，15 年 2000 億，一個社區做下去都算幾

千萬、幾億，剛剛我說桶頭社區是 4000 多個農村社區中排第 131 個，別看

我們桶頭都沒用，桶頭都不會發展，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水資局要徵收這

些地，除硬體建設以外，我們也要求做一些綠美化及環境改善等，多少對

我們有一點幫忙，但是幫忙最大的是陸砂開採，我不說你們都不知道，有

一間很大砂石場跟我接洽，他說需要 2 公頃土地，原有砂石場面積不到 1

公頃，原本旁邊要跟我買，可是上面都被你們徵收做引水道，無法擴充，

上面都被你們遮住，唯一辦法就是延伸到前面來，這是我跟他建議的。第

二就是預拌混凝土廠，我相信這跟你們的隧道工程有關係，說需要 1 公頃

土地，到現在我也還沒辦法處理。更具體的是我自己經營的加油站，自 921

地震後業績剩 1/2，88 水災後剩 1/4，但陸砂開採以後，以前每個月 2萬公

升，現在每個月直直升，每月 2萬、4萬、6萬一直升，那裡公告地價僅 2900，

人家跟我出多少，所以說人在做天在喬，這些事情，桶頭現在政府有三大

機關開發，水保局是我們自己社區爭取的，水資局是你們來做的，再來還

有礦務局，有這三個單位開發桶頭里，半年後、一年後你們要徵收，徵收

若根據公告地價，爭議會很大，最後要走上法院，沒上法院無法解決，因

為相差太多了，數字會說話，不是我隨便說說就有效，所以什麼依法強制

徵收，國防、交通、水利強制做這裡就是這裡，不一定啦，以上簡單建議，

請你們諒解，謝謝。 

本局答覆: 徵收土地是以徵收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而公告現值是由地

政事務所每年調查後提報縣政府，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公告之，其權

責主管機關為縣政府，本局會配合向縣政府反應。另本局施作攔河堰及引

水路工程，將於適當地點配合景觀加入環境綠美化之設計，營造優美環境

並帶動地方發展。 

 

（五）黃聖景陳述意見： 

我們四、五個人在此地種蘭花，有些微土地被劃入，本工程用地範圍是否

可往內移一點，不要劃到我的土地，因為只有一點點而已。我從民國 80 幾

年就在此處種植蘭花直到現在，所有網室建設投入很多經費，網室建設需

要投資，若要徵收的話，須要達到我們合理的要求，我們才接受，因為我

們網室所用之建材比較貴，所以我們的意思是可否往內往前移一點點，不

要用到我的地。 

本局答覆: 引水路線選定需經多次現場勘查及專業分析判定，並經多次會

議協商才定案，已儘可能考量避開既有地上物，以免影響民眾權益，目前

引水路工程業已定案，且已上網公開招標，預定於 100 年 8 月 18 日決標，

今(100)年即會動工。用地範圍內的土地徵收與地上物補償部分，本局將依



據相關規定辦理。引水路工程完成後，上面將作為景觀休閒步道使用，便

利鄉親休憩使用。 

 

（六）王寶增陳述意見： 

我們都知道今天的公聽會是必要的流程，但是希望落差不要太大。當然在

這邊建攔河堰的立意不錯，而最近報章媒體在討論的高鐵與地下水問題，

應該公道，至於水庫是否給六輕用，我們不知道，希望今天的落差不要太

大。這邊的董庵圳，你們有答應要做到好，希望可以做到。另外這裡有人

抽水去澆田，若做好不讓人抽水是不對的。再來政策的問題，希望對於像

剛剛種蘭花所提的意見應列入考慮，讓大家滿意這樣比較好。再者請問人

的生存條件是甚麼？人是空氣，魚是水，集集攔河堰讓人看得很清楚，做

完都沒水，做魚梯都是騙人的，我跟里長都很會釣魚，知道那些都是騙人

的，希望你們用水的時間點應該說清楚，你們說一年取水 9%，我都有在看

你們的簡報資料，希望你們能照 9%，甚麼時候配水過去，甚麼時候不配水

過去，要有一個明確的交待，不然以後若下游很多農田要用水而沒水可用

時，你們就會被抗爭的更嚴重，希望這個應列入考慮，不然你們現在嘴吧

講一講，到時時間到了，就像集集堰一樣，現在下游根本沒有水，我們車

子經過根本沒有看到水。 

本局答覆: 

1. 為確保清水溪桶頭堰址下游河川基流量及水權人的用水權益，桶頭攔河

堰引水操作將優先放流下游各用水人權益水量及生態基流量後，再引取

清水溪剩餘河川流量。清水溪天然流量與降雨量有關，以後攔河堰在滿

足上述引水原則後，在枯水年會少取，豐水年則多取，透過湖山水庫之

庫容，達穩定地區供水之目的。簡報所稱引水比例，係以歷年水文實測

值進行水源演算後所得之平均值，營運階段實際引水量則需視當年水

情、降水量等條件引取，以儘量減少缺水風險。 

2. 本局目前管理之鯉魚潭水庫、石岡壩及集集攔河堰，其取水紀錄均已公

開於本局網頁，日後湖山水庫亦會比照辦理。另關於湖山水庫工程計畫

之相關資料，本局亦已置放於網頁上，以達資訊透明化與公開化，便於

全民監督。(http://www3.wracb.gov.tw/)。 

 

（七）柳公志陳述意見： 

我是土地○○，○○的地主，我今天有三點意見要請教水資局，第一點：

我那塊地在 97 年有行文給貴局請教是否有被徵收到，貴局答覆公文說等設

計好之後若知道會徵收會回覆，所以這塊地我一直不知道到底是否有被徵

收，一直無法使用，我要種樹、種羅漢松或其他東西都不敢種，因為到底

有沒有徵收？這對我來講是一種損失。第二點：剛剛有很多鄉親講到公告

地價的問題，有的講 7 百多元，有的講 9 百多元，都還覺得太少，但是我



那塊地只有 520 元，這個問題在 3 年多前江副局長在這邊說明時我就已反

應過一次，那時我看你們秀出來的徵收地籍圖，我的地地號是○○，你們

的圖是○○，也許是因為地號不對造成公告地價調漲不一的情形，我也有

公文給貴局好多次，貴局的公文也有轉給地政、縣政府地價科，但他們的

意思是說地界線、地域、區段等公家的術語讓人聽不懂。今天我反應這個

情形是有道理的，這張空照圖顯示，那些○○、○○的大部分土地都已經

在溪床裡，但他們的公告地價現在都 770 或 780，而我的在岸邊為甚麼是

520？我的要求很簡單，只要求我岸邊的地價跟溪床上的價錢一樣就好，這

並不是很不合理的要求，希望水資局這方面能代向縣府反應這種情況，積

極處理。我不是有意跟你們挑撥，我也是配合要給你們徵收，因為我很善

意的配合國家建設，但是我覺得我有不平與對我不公平的地方，所以向你

們反應，希望可以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第三點是有關徵收與徵用的問題，

我那塊地若被徵收，旁邊有牽涉到徵用的問題，我知道你們徵收多寬後，

再來我就可以種東西，若到時又說要徵用，那我種的東西又不行了，所以

我要知道我大概被徵收的面積是多少，會有徵用的問題嗎？ 

本局答覆: 

1.所陳土地桶頭段○○，○○地號等，屬於攔河堰工程徵收及徵用部分，

非本次公聽會報告之引水路工程範圍內。 

2.所陳土地，有徵收亦有徵用部分，徵收、徵用土地一併處理，不會徵收

後再辦徵用。 

3.徵收土地是以徵收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而公告現值是由地政事務所

每年調查後提報縣政府，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公告之，其權責主管

機關為縣政府，所陳意見本局會配合向縣政府反應。 

 

（八）湖山里長林志樺陳述意見： 

我是湖山里里長，在未擔任里長之前有成立一個會，為湖山水庫的事情打

拼，地價現在是有調高，當然這是看各位鄉親怎麼去努力，譬如說地價要

如何一起拉到一樣高，可能你們自己要有一個共識，當然這是一個很重大

的水庫，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若水庫用地的部分處理好，中水局可以

讓大家感受到善意，不要給這些鄉親感覺被逼的，我相信相關單位有這個

智慧處理這個事情，讓這水庫的工程順利，當然包括下面的環保基流量的

問題，包括魚梯，包括國土復育的問題，這些應該是你們要注意的事情，

在此祝各位桶頭的鄉親今日會議能順利，達到每個人的想法，地方民眾的

反應是一種心聲，雖然你們感覺這不是一件大事情，但這是包括我們百姓

的生命財產的安全，還包括我們以後的生活的土地問題，希望上級單位重

視。最後邀請各位如有時間，可到湖山水庫檨仔坑那邊去遊玩。 

本局答覆: 

1.關於地價的問題，公告土地現值是由地政事務所每年調查後提報縣政



府，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公告之，其權責主管機關為縣政府，本局

會配合向縣政府反應。 

2.為確保清水溪桶頭堰址下游河川基流量及水權人的用水權益，桶頭攔河

堰引水操作將優先放流下游各用水人權益水量及生態基流量後，再引取

清水溪剩餘河川流量，不會影響下游各用水人權益，生態及國土保育問

題本來就列為本計畫重要工作，其中有關生態保育問題，除邀請專家學

者進行魚道的細部規劃設計，本局並組成湖山水庫生態保育措施執行委

員會審議處理相關問題，屆時歡迎地方鄉親、團體指教。 

 

（九）棋盤村長張獻貞陳述意見: 

我曾在桶頭住了 6、7年，關於湖山水庫，這些長官應提出善意不可欺騙，

我覺得有時候他們為了達到目的會講的很好，結果沒有，我相信你們要提

出善意，我相信這些百姓，桶頭跟我們棋盤都一樣，只要你們提出善意，

幫我們解決問題，我很樂意配合，我也相信大家都一樣，不可以騙我們，

我們最討厭被騙，現在說要做這做那，過幾年同樣又說做這做那，最後卻

都沒做就跑掉了，那我們就像傻子一樣，三年五年中官員等一下換那一個，

等一下又換另一個，以前說的都說不知道，大致上都是這樣，以前局長來

這裡答應的或是主工答應的，結果後來換人了，以前的都不算了，都是這

樣啦，我們希望的是很實在，你們也不用做違法的事情，我們村民也不要

你們去做違法的，因為為了我們被抓去關，我們也不要這樣，可以幫我們

的就儘量幫我們，我們村民大家在此都知道，你們做什麼都知道。你們簡

報講是一回事，看起來很漂亮，做出來都不一定是這樣，應該提出善意，

幫我們地方做一些事情，我相信我們棋盤、湖山、梅林大家都很善良，不

會去提出很無理的要求，應該不會這樣做，但是你們要提出你們的善意，

儘量幫我們解決地方的問題，我們在這裡要求湖山水庫中水局幫我們，不

僅幫桶頭也幫我們棋盤、湖山、梅林都要做好，看可不可以在這裡做一個

觀光地點，以後做出來，相信像張前議員說的桶頭以後會是一個發展觀光

的好地方，看可不可以這樣，這也是你們中水局的面子，以後做好後你們

也是要在這裡管理，是跑不掉的，中水局在這裡開發，看可不可以幫我們

做的很好。非常感謝，有空來我們棋盤泡茶。 

本局答覆:辦理公聽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聽大家的聲音，本局會釋出百分之

百的誠意，不會騙人，過去承諾的事情，也都會確實實踐，例如保障下游

各用水人權益水量及生態基流量、董庵圳取水改善等，同時也會配合改善

周邊環境，創造一個與地方共生共榮的環境。 

 

（十）張游月鳳陳述意見： 

今天主要是來說市價，現在這個土地是我們所有，要向我們徵收當然一定

要給我們一個合理與價值。我舉一個例子，高速公路楊梅段只切他要的部



分，被切成二邊後，他們要的那邊就一直增值，增值到 6 仟多元，那邊不

要的，就是我現在要說的畸零地，畸零地要一併徵收，剩一點點沒有用，

你沒有徵收，在對面邊一點點我們是要做甚麼用？畸零地可以像剛講的北

部例子，要的就 6900 元，不要的就 2300，同一筆土地分割的，這點請你們

到時徵收資產課這邊，順便幫我們注意一下，不要發生這種讓人很氣憤的

情形，當初講要徵收，結果文來時剩 2300，真的很欺負人。不過話說回來，

如果不給徵收的人，你一樣讓他漲到 6900 的時候，他那邊又沒有要做甚麼，

但是這樣稅要多繳多少你知道嗎？縣政府是這樣向我解釋，說實在，有時

候想想好像這樣也對，但是不管怎樣，我們有徵收徵用的地方，你們應該

儘量把它處理平均，不要有的高有的低，就像我講的，政府的地與我人民

的地把它處理的平均，不要有的高有的低，這樣真的會讓人想不開。立法

院即將通過採市價徵收，如果市價要通過請你們注意一下，立法院若通過

這案件時，請你們慢一點徵收，讓我們趕上這班車。各位如果還有意見，

可以再向里長、我或總幹事反應，私底下反應也可以，大家共同為桶頭爭

取更好的福利。 

本局答覆: 

1.所有權人如認為有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

相當之使用，所有權人得於縣府徵收公告之日起一年內，向縣政府以書

面申請一併徵收，逾期縣府將不予受理，請各位鄉親注意時效。 

2.公告土地現值是由地政事務所每年調查後提報縣政府，經地價評議委員

會評定後公告之，其權責主管機關為縣政府，本局會配合向縣政府反應。 

 

(十一)主席綜合回復： 

1. 各位鄉親，今天公聽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聽大家的聲音，我們釋出百

分之百的誠意，不會騙人，也絕對不會這樣做。 

2. 今日鄉親的意見 80%都在反應地價的問題，惟因該權責屬縣政府的地價

審議委員會，這部分中水局會全力來配合並向縣政府反應。 

3. 前因工程尚未完成基本設計，所以無法向各位鄉親說明用地徵收徵用範

圍，待我們基本設計完成後，會馬上向諸位鄉親說明用地範圍。 

4. 地上物查估部分，中水局會配合縣府努力辦理。 

5. 有關水權問題，會保留下游所有標的用水量後，剩下的水再來引用，這

是不能打破的原則。 

6. 魚道要有水下來魚才能游上去，若是因為上游因為久未下雨都沒水時，

這個問題就比較困難。原則上，這個魚道設計已考量生態部分，只要上

游有水下來一定會放生態基流量到下流去，讓魚能夠通過。湖山水庫甚

重視生態的問題，中水局不會不重視而毀掉自己的招牌。 

7. 董庵圳的部分會納入計畫辦理。 

 



(十二)本局資產課黃課長國敏回復： 

1. 地價現行是以公告現值為標準來計算，公告現值是由地政事務所每年調

查後提報縣府經地價審議委員會核定後公告施行，主管機關為縣政府，

下次會議邀請縣府或地所人員出席，直接聽取大家的意見。 

2.公務人員做事情都是按現行法令規定，所謂市價的問題，鄉親都知道還

沒通過，而市價如何合理訂定亦未知；現階段，本局無法向鄉親做進一

步報告，所以今天就以現行規定來跟鄉親來說明，現有補償規定就是以

公告現值來計算。 

3.對於部分鄉親提到土地公告現值較低，因為公告現值調整不是中水局的

權利，我們會把諸位鄉親的意見反應給縣政府及地政事務所，甚至下次

公聽會邀請列席來聽聽鄉親的意見。 

4.有關一併徵收的問題，一併徵收是由鄉親向縣政府申請辦理，鄉親可於

領取補償費時一併向縣府書面申請，以簡便作業。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 結論： 

（一）有關本工程內容已向出列席之土地所有權人、利害關係人及相關單位說

明清楚並充分瞭解。 

（二）土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意見，本局將相關意見

彙整後以書面正式回應，並將回應及處理情形列入會議紀錄函寄所有土

地所有權人及利害關係人，並於本局網站公告。 

（三）俟本局完成相關作業後，即儘速辦理用地取得相關事宜。 

 

十二、 散會：當日下午 3 時 40 分           ~（以下空白）~ 

 

 



 



 


